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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特旗阿日昆特楞镇北萨拉嘎查，霍林郭
勒铝厂污染导致人、牛羊患有长牙的怪病。

奈曼旗治安镇白土嘎查，2004年嘎查集体土
地上种了1500亩树，2011年被当地嘎查书
记私自卖给李某开砂场，破坏大约100亩林
地，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没有满意的结果。

科尔沁左翼后旗努古斯台镇道乃影村，支部
书记2012年-2016年私自占用村集体40亩
草场，建碎石料厂，出售碎石料，破坏草场生
态。2016年举报过环保督查组，没有处理结
果。

红山区钢铁西街大众小区1号楼2楼楼下有
引领洗车行噪声污染。

通辽市

通辽市

通辽市

赤峰市

其他污染

生态

生态

噪音

1.群众反映“霍林郭勒铝厂污染”问题，该情况不属实。根据监
测结果，企业2013至2017年，电解铝车间净化设施出口污染物
浓度均达标。电解铝烟气污染物近零排放示范工程实施后，各
项排放指标得到进一步降低，实现了电解铝污染物的近零排
放。企业生产、生活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
2.群众反映的“导致人、牛羊患有长牙的怪病”问题，该情况部分
属实。经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扎鲁特旗卫生部门走访调查，牧
民未发现异常病状。2016年以前，虽然电解铝企业达标排放，
但扎哈淖尔工业园区及霍林河临近地区电解铝产业集聚，氟化
物在牧草表面常年累积，加之气象、地势等因素影响，对草场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有个别牲畜患异牙病情况，但不存在群众反
映“羊群里30只死亡约60多只患病”的问题。2016年以来，全
面治理环境安全隐患和牲畜患病问题，牲畜患异牙病情况大幅
度消减，牲畜患病死亡现象基本消除，牲畜繁殖率与常年持平。
3.霍林郭勒市、扎鲁特旗环境质量监测情况。2016年至2017
年，通辽市均完成了对通辽北部地区（霍林郭勒市、扎鲁特旗）
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监测内容包括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
空气等。监测结果显示，通辽北部地区地表水、地下水氟化物
均达标，监测区域内土壤氟化物与当地背景值无明显差异。通
过对牧草生长季氟化物监测结果来看，除铝厂附近极个别点位
高于参考标准限值外，其余所有监测点位氟化物浓度均低于
40mg/kg参照标准限值。2016年和2017年环境空气氟化物
日均值监测结果全部达标。

1.关于群众反映的“2004年嘎查集体土地上种了1500亩树，
2011年被当地嘎查书记私自卖给李某开砂场”问题，该情况不
属实。经调查组核实，群众反映问题涉及地块面积实为1172.3
亩，根据全国土地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为其他草地（属
未利用地）。2004年起村民在此地块上进行造林，造林面积
934亩，未造林面积238.3亩。在未造林地块内曾发生采砂行
为，2014年3月奈曼旗国土资源局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已依法制
止，并对责任人进行了处罚（没收采出的矿产品1000吨并处罚
款人民币2万元），自2014年至今该地块再未发生采砂作业行
为。2011年5月1日，奈曼旗治安镇白土嘎查村民委员会将该
嘎查东北800亩土地（土地发包合同书确定承包地地块四至为：
南至马丰仓林地、杨军林地，东至白土嘎查敖包，北至恩和白音
沙沼地，西至马图门白音林地，承包面积为800亩。后经国土部
门核查，按照四至测量承包地块实际面积为1172.3亩）发包给
该嘎查村民李百胜经营管理，承包费为35万元，承包期限为30
年（自2011年5月1日至2041年5月1日）。经该嘎查村民代
表大会讨论通过，村委会与承包人签订了承包合同。2017年，
时任白土嘎查村委会主任宝乌力吉木仁以白土嘎查村委会名
义向法院起诉，要求与承包人李百胜解除合同。2017年6月13
日，奈曼旗人民法院立案，经公开审理，于2017年10月20日作
出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侵犯，驳回诉讼请求。原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通辽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关于群众反映的“破坏大约100亩林地，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
没有满意的结果”问题，该情况不属实。经调查核实，2014年3
月13日，奈曼旗森林公安局兴隆沼派出所接到治安镇白土嘎查
村民举报称，治安镇白土嘎查党支部书记马布合将位于治安镇
白土嘎查东北林地转包给李百胜采砂。2014年5月，奈曼旗森
林公安局对李百胜以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立案。2015年10月，
奈曼旗森林公安局将该案移送至奈曼旗人民检察院。在奈曼
旗人民检察院审查期间，李百胜向奈曼旗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奈
曼旗国土资源局关于李百胜占用地块地类为其他草地（属未利
用地）的证明。经奈曼旗森林公安局侦查，奈曼旗国土资源局
依据全国土地第二次调查结果，出具了李百胜开采砂矿的土地
是其他草地（属未利用地）的证明，情况属实。据此，奈曼旗人
民法院、奈曼旗人民检察院、奈曼旗森林公安局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此案中涉及的地块依据国土部门认定的其他草地（属未利
用地）处理。因此，不存在破坏林地问题。此外，自2014年接到
群众举报后，奈曼旗国土资源、森林公安等部门及时介入，积极
处理，不存在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

1.群众反映的“支部书记2012年—2016年私自占用村集体40
亩草场，建碎石料厂，出售碎石料，破坏草场生态”问题，该情况
部分属实。经查，2012至2016年期间，努古斯台镇道乃营嘎查的
党支部书记是胡日查。通过对该嘎查干部及胡日查本人询问了
解，在该段时间内，胡日查没有“占用村集体草场建碎石料厂，出售
碎石料，破坏草场生态”行为。同时另查明，2011年8月5日，好通
（好力堡至通辽）高速公路第四项目经理部副经理赵新生与努古斯
台镇道乃营嘎查嘎查达马宝成，签订了一份《场地租用合同》，合同
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好通高速公路第四项目经理部）临时租用乙
方（道乃营嘎查）集体土地（好通高速公路木里图连接线K1+100
右侧）25亩（集体草牧场），合同期限为2011年8月5日—2013年8
月7日。此份《场地租用合同》可以证实：出租嘎查集体土地的是嘎
查达马宝成，并不是党支部书记胡日查。综上，群众反映的“支部
书记2012年—2016年私自占用村集体40亩草场，建碎石料厂，出
售碎石料”问题不属实。经科左后旗农村牧区综合执法局核查，好
通高速公路第四项目经理部租用该草场后，与个体户杜春龙达成
供料协议，约定由杜春龙使用该场地堆放和出售碎石料，致使草场
遭到破坏。在2013年好通高速工程结束、《场地租用合同》到期
后，杜春龙仍在该草场上私自堆放碎石料，直至2016年被群众举
报后，才将碎石料运走。
2.群众反映的“2016年举报过环保督查组，没有处理结果”问
题，该情况不属实。经查阅相关档案资料，2016年7月16日，科
左后旗在接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内蒙古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相
关问题交办件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举报反映问题进行了
调查处理。2016年7月23日，科左后旗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负有监
管责任的科左后旗征地办主任白金山进行诫勉谈话。同时，科左
后旗人民政府责成负有监督责任的努古斯台镇政府和道乃营子嘎
查作出书面检查。2016年7月24日，科左后旗将该问题调查处
理情况在旗电视台、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示。

群众举报引领汽车美容服务中心噪声扰民问题属实。该中心
于2017年9月开始营业，主要噪声源为气泵、洗车泵、甩干桶。
2017年9月19日，红山区首次受理群众举报问题，经现场监测，
噪声排放超标。红山区依法责令该中心采取有效隔声降噪措
施，确保噪声稳定达标排放。2017年 10月17日，因该中心整
改后仍不达标，红山区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截止目前，该汽
车美容服务中心在规定期限内，既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
又未履行处罚决定，仍然继续营业。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1.持续强化电解铝企业在线、工况和现场视频“三位一体”监测监
控措施，保障24小时“全方位、无死角、无盲区”监控。持续加大企
业环境治理设备运行监管力度，保障电解铝烟气污染物近零排放
示范工程稳定运行，坚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2.加大牧草、水、土壤等环境指标监测力度，建立定期监测机制，组
织专家对监测结果进行论证，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果，保障群众的
环境权益。
3.组织医院每年对阿日昆都楞种畜场居民开展健康体检，切实消
除群众疑虑。安排苏木镇场卫生院和嘎查村卫生室定期开展健康
知识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培育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1.加强问题隐患排查。以本次举报问题调查为契机，奈曼旗国土
资源、林业、环保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立即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一
次非法占用林地问题排查，建立土地管理联动机制，形成多方监管
合力，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协同执法能力，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对
非法占用、破坏林地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同时，针对李百胜土地承
包合同面积与实际不符（土地发包合同面积和按土地四至测量面
积不符，测量面积比发包合同多出面积372.3亩）的问题，调查组已
责成奈曼旗治安镇政府负责指导白土嘎查村委会，按照《土地法》
依法合规履行土地承包程序，重新核实确定承包面积，规范承包手
续，以双方共同协商的方式完善承包合同。
2.加强政策法规宣传。结合生态建设，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杜绝一
切在林业用地上开垦、建设等行为。

1.2018年4月28日，科左后旗人民政府按照《通辽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期间交办信访案件进行自查自
纠的通知>》（通政办字〔2018〕82号）要求，责成科左后旗农村牧区
综合执法局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农村牧区综合执法局于5
月7日受理并立案调查。经现场勘查，该案破坏草原面积超过20
亩，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5月24日，科左后旗农村牧区综合执法
局将该案移送科左后旗公安局案管中心审查立案，依法追究当事
人杜春龙、马宝成的法律责任。经科左后旗公安局审查，因缺少涉
案地块草原证及第三方测绘报告等相关证据，科左后旗公安局暂
未受理此案，要求农村牧区综合执法局补充相关证据后再移送立
案。目前，农村牧区综合执法局正在完善相关证据，拟重新移送立
案。鉴于该案件存在违法行为，其行政监管部门及所在嘎查、镇未
及时履行监管职责，科左后旗委、旗政府责成旗农村牧区综合执法
局局长倪军、努古斯台镇党委书记莫日根巴特尔向旗委、政府作出
书面检查，道乃营嘎查原任党支部书记胡日查向努古斯台镇党委
作出书面检查。
2.由科左后旗农村牧区综合执法局负责，尽快收集相关证据，确保
于6月24日前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
律责任。
3.草原生态恢复方面。由科左后旗努古斯台镇道乃营嘎查负责，
采取人工干预，对地块进行播撒草籽，尽快恢复草原植被，此项工
作已于6月17日完成。

2018年 5月 21日，红山区环保局向红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8年6月15日，红山区人民法院召开关于执行引领汽车美容服
务中心行政处罚决定听证会，已于6月20日下达行政裁定书，准予
强制执行。届时，该企业将停止使用产生噪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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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阿鲁召嘎查，群众举
报一亩多草地被其丹旅游公司破坏，未恢复
植被。

元宝山区建昌营镇木头沟村，鞭炮场占地约
60亩，毁林约50亩，破坏生态环境。

赤峰市

赤峰市

生态

生态

经调查核实，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莲花和花荣举报1亩多草地被
破坏，未恢复植被问题部分属实。举报地块草地位于赤峰市契丹旅
游公司核心景区外，所有权归属两位举报人，总面积为0.74亩。
2018年5月26日—5月31，赤峰契丹旅游公司在举办旅游节期间，
个别游客将车辆停放在举报人所在草地上，造成此地块草地破坏，经
现场测量，实际破坏面积为20余平方米，其它地块植被良好，覆盖度
高。根据草原法有关规定，破坏草场面积不足20亩未达到量刑标
准，未构成违法行为，与举报人所说的“一亩多地”不符。

群众举报“元宝山区木头沟村鞭炮厂占地约60亩、毁林约50
亩，破坏环境”问题部分属实。“鞭炮厂”实为赤峰安宝烟花爆竹
有限公司在建库房，实际占地面积 64.49 亩，其中建设用地
36.37亩、林地28.12亩，所占土地、林地均没有审批手续。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巴林左旗政府责令赤峰契丹旅游公司在2018年6月25日前，将此
地块进行回土覆盖，播散草籽，恢复植被。由巴林左旗农牧业局草
原监理所跟踪检查，确保植被恢复工作落实到位。

1.元宝山区政府责成区国土、林业部门依法对赤峰安宝烟花爆竹
有限公司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于2018年6月16日13时开始拆除
违法建筑，现已拆除清理完毕。
2.元宝山区政府责成元宝山区林业、国土部门依法启动调查程序，
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元宝山区政府责成元宝山区林业、国土部门监督赤峰安宝烟花
爆竹有限公司对破坏的土地、林地进行恢复治理。预计2018年8
月30日前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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